
 

 

 
 

汕交安函„2018‟160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汕尾市交通运输局中秋、国庆期间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市公路局，市港务局，局直属有

关单位： 

现将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

工作实施方案‣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9月 21日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局机关综运科、基建科、港航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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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交通运输局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 

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切实抓好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全力排查治理

安全隐患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根据•广东

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中秋、国庆节期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

产工作通知‣（粤交安函„2018‟2455 号）、•关于印发†汕

尾市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‡的通知‣

（汕安办„2018‟103 号）要求，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实际，市交

通运输局决定于 2018 年 9 月至 10 月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开展

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，为确保大检查工作有效实施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标要求 

根据市政府及上级部门工作部署，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

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总体要求，全面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

产大检查，深入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和切实纠正

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

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，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、便捷、高效

的出行环境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为加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组织领导，成立市交通运输局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设在市局安委会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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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，叶声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负责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安全检查各项工作。 

三、检查主要内容 

此次检查要按照上级对中秋、国庆安全生产系列工作要求，

以两客一危、建设工程等为重点，检查“平安交通”暨“夏季

攻势”百日行动开展情况、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

实情况、2018 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（执法）工作

计划实施情况、汕尾市交通运输行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

开展情况等情况。 

（一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工作情况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否落实安全监管责任，督

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，有关内容可参照•汕尾市

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督导检查的通

知‣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1151 号）。 

（二）道路客运企业。对照•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

规范‣，企业是否贯彻执行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

情况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健全完善安全规章制度，是否

定期检查维修和日常养车辆，是否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

查制度，是否持证上岗，从业人员管理是否落实，是否加大安

全投入，强化现场安全管理，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，是否结

合季节有针对性适时调整教育培训内容等安全基础工作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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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。企业是否落实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、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从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，危险车辆

是否按国家标准安装危货运输标志灯和标志牌，是否按照规定

使用车辆运输危化品，驾驶人员、押运员及装卸人管理人员从

业资格证是否适任，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有无超越从业

资格证核定范围，是否有组织应急演练等情况。         

（四）客运站场。是否落实交通运输部•汽车客运站安全

生产规范‣情况，是否落实“三不进站、六不出站”管理规定，

客车报班例检是否严格按规定的项目和要求进行检验，车站有

无按要求配备危险品安全检测设备等。 

（五）水上运输企业及港口码头作业。重点检查水运企业

船舶证书是否齐全，救生衣等应急设备是否齐全，船员持证情

况，有无超载等违规行为；检查港口码头作业现场设施设备是

否齐全。 

（六）交通建设工程。检查是否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

理，落实防坠落、防坍塌、防三违和安全防护设施配备；现场

施工人员安全防护落实情况，施工现场安全标志及防护设施的

设置情况；落实各工序相关操作规程及危险品的保管和使用情

况。 

（七）国省道及农村道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已经发

文通报的 21 处道路事故隐患的排查整治落实（现场检查整治情

况）；农村公路急弯、陡坡、临水、临崖、临边、临街（圩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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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口以及危桥等高风险路段（点）隐患排查和防护设施、警示

标志设置情况（现场查看检查）。 

四、检查形式 

按照“属地管理”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

安全、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采取企业自查、各县（区）交

通部门全面检查、市局综合抽查督查形式，以各县（区）交通

部门全面检查为主，市局于 9 月 14 至 15 日已派出 4 个综合督

导组进行督查，下一步，市局安委办将不定期组织专项检查、

突击检查、明查暗访等。 

五、检查时间 

2018 年 9月至 10 月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“双节”处于旅游旺季，人

员流动性大，交通运输繁忙，是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时段。

各级各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，要充分

认识开展此次大检查活动对确保 “双节”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

续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，要将其作为当前重中之重和

第一位的任务来抓。要切实加强对大检查活动的组织领导，主

要领导要切实对本单位的检查活动进行研究部署、负总责，分

管领导具体抓。要切实加强对活动开展情况的督促指导，严格

落实领导包保责任制度，深入一线督导检查，确保检查活动深

入开展、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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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地各单位要通过广播、微

博、微信公众号、行业微信群等互联网载体以及张贴宣传标语、

板报等形式，对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广泛宣传发动，及时组织

报道、宣传好的经验和做法。 

（三）全面排查，彻底整改。各地各单位要依据检查内容，

切实对本辖区的交通运输从业单位和本系统的部门岗位进行逐

一排查，确保全部走到、全部看到、全部验收合格。对检查发

现的问题隐患，要保持“零容忍”，加大整改力度，做到逐一

登记，能立即整改的，要现场责令整改；不能立即整改的，要

评估分级，实行台账式管理，明确包保领导，逐一制定整改方

案，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；重

大隐患必须逐级上报、挂牌督办，确保责任到人、限期治理。 

（四）认真总结，按时报送。各地各单位要将这次节前安

全生产检查与其他安全生产检查治理活动紧密结合起来，特别

是与做好“平安交通”、夏季攻势、百日行动、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落实工作结合起来，做到统筹兼顾、相互促进，确保

检查取得实效。安全生产大检查结束后，各地、各单位要认真

总结本地区、本单位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情况，于 10 月 8日前

将总结报告（含电子版）报市局安委办汇总报省厅安委办、市

安委办。 

联系人：李柏林，电话：3326913，传真：3334962，电子

邮箱：swjtjajk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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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•关于印发†汕尾市中秋、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大

检查工作实施方案‡的通知‣（汕安办„2018‟103

号） 

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 月 21日 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